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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特定專業人才具有法律領域特殊專長修正公

告對照表 
修 正 公 告 現 行 公 告 說 明 

主旨：修正「外國特定專業

人才具有法律領域

特殊專長」，並自公

告日生效。 

依據：外國專業人才延攬

及僱用法第四條第

二款。 

公告事項：外國特定專業

人才具有法律領域特殊

專長者，須符合下列條

件之一：  

一、曾經或現任於其他

國家或我國最近月

薪達新臺幣十六萬

元。 

二、現任或曾任國外大

學講座教授、教授、

副教授、助理教授，

或研究機構之研究

員、副研究員及助

理研究員。 

三、於律師事務所或公

司擔任法務相關主

管職務以上。 

四、經全國律師聯合會

或其所屬地方律師

公會推薦者。 

主旨：訂定「外國特定專業

人才具有法律領域

特殊專長」，並自外

國專業人才延攬及

僱用法施行之日生

效。 

依據：外國專業人才延攬

及僱用法第四條第

二款。 

公告事項：外國特定專業

人才具有法律領域特殊

專長者，須符合下列條

件：  

一、曾經或現任於其他

國家或我國最近月

薪達新臺幣十六萬

元。 

二、經取得我國外國法

事務律師執業許可

證。 

三、現任或曾任國外大

學講座教授、教授、

副教授、助理教授，

或研究機構之研究

員、副研究員及助

理研究員。 

四、於律師事務所或公

司擔任法務相關主

管職務以上。 

五、經中華民國律師公

會全國聯合會推薦

者。 

一、為放寬外國特定專業

人才具有法律領域特

殊專長（下稱本公告）

之認定條件，爰修正

本公告相關條件，並

於主旨明定本公告修

正後之生效日。 

二、法令依據未修正。 

三、公告事項： 

（一）配合政府攬才政策，

且考量外國專業人

才延攬及僱用法（下

稱攬才專法）係為延

攬及吸引外國專業

人才來我國從事專

業工作及生活，並未

改變外國專業人才

來我國從事專業工

作之資格及審查標

準，僅放寬外國專業

人才之簽證、居留、

保險、租稅及退休等

待遇，故放寬本公告

相關條件，惟並不影

響依律師法規定有

關外國人於我國為

執業律師之資格要

件認定，爰修正本公

告相關條件之認定，

僅須符合相關條件

之一者，即可認定具

有法律領域特殊專

長。 

（二）依攬才專法第四條、

就業服務法第四十

六條及外國人從事

就業服務法第四十

六條第一項第一款

至第六款工作資格

及審查標準第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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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在我國從事律

師工作之外國專業

人才，本需具備我國

律師或外國法事務

律師之資格，現行第

二款規定原屬重複

規定，且漏未規定具

我國律師資格之外

國人之情形，爰予刪

除。 

（三）現行第三款及第四款

配合移列為第二款

及第三款。 

（四）現行第五款移列為第

四款，並參酌一百零

九年一月十五日修

正公布之律師法第

一百四十四條規定，

中華民國律師公會

全國聯合會組織改

制為全國律師聯合

會，爰配合修正文

字，另依同法第十一

條及一百十九條規

定，我國律師或外國

法事務律師應擇一

地方律師公會為其

所屬地方律師公會，

是以由該律師所屬

地方律師公會推薦

亦屬妥適，爰增加其

所屬地方律師公會

亦得為推薦之規定。 

 

 


